
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

路德會青欣中心 

  「第二屆大埔區抗毒短片創作比賽」 

學校活動報名表 

致:  路德會青欣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2660 0400 / 傳真: 2662 0444 

本校欲參與 貴中心主辦的「第二屆大埔區抗毒短片創作比賽」，詳情如下: 

學校名稱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學校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負責老師/社工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傳真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A. 選擇活動 (在空格加上  ) 

第 1 部份﹕學校「藥物教育」講座 

□  學校預防教育講座. 

(2017 年 1 月至 6 月) 

＊費用全免，由學校建

議日期及提供地點 

日    期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時    間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    級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人數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 2 次部份﹕短片拍攝工作坊與短片創作 

□ 本校參與隊伍數目﹕       隊 （＊請填寫參賽學生報名表格） 

□ 參加短片拍攝工作坊

（請填右欄） 

□ 不參加短片拍攝工作坊 

 

第 1 次工作坊﹕基本拍攝技巧及「過來人」分享 

11/02/2017 (六)  10:00am-13:00pm @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：共＿＿隊出席 

12/02/2017 (日)  10:00am-13:00pm @ 太和鄰里社區中心：共＿＿隊出席 

第 2 次工作坊﹕後期製作支援 

06/05/2017 (六)  10:00am-13:00pm @ 大埔社區中心：共＿＿隊出席 

07/05/2017 (日)  10:00am-13:00pm @ 大埔社區中心：共＿＿隊出席 

第 3 部份﹕首映及頒獎禮（稍後再再聯絡參賽單位出席事宜） 

B. 聲明 (在空格加上  ) 

□ 本校及參加者均已閱<<附件一：比賽規則及詳情>>，明白並同意其內容。 

負責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 

日期：__＿___________ 



  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

路德會青欣中心 

「第二屆大埔區抗毒短片創作比賽」 

附件一：比賽規則及詳情 

1 參賽作品內容 

1.1 一段３至５分鐘的抗毒短片，燒錄到大會提供的ＤＶＤ內，並於５月３１日或之前將ＤＶＤ

郵寄或親自交到路德會青欣中心（地址：上水清河邨清頌樓地下）。 

1.2 題目：每隊須為短片設一不多於 10 個字的題目。 

1.3 短片內容簡介：簡介字限為 100 字元，書面語或口語不限。 

1.4 製作團隊名單及分工：名單上必清楚列明導演、編劇、演員、後期製作、拍攝、造型設計等

各項負責人姓名。各隊亦可按照其團隊分工，另加設其他工作崗位。 

1.5 團隊感言：每隊可寫不多於 50 字元的感言，書面語或口語不限。 

1.6 大會於稍後通知各參賽者領取比賽 DVD 方法，各隊只獲發一張ＤＶＤ，恕不補發。 

2 評審準則及獎項 

2.1 是次比賽共頒發多個獎項包括最佳短片、最佳編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演員、最佳女演員、

最佳後期製作、最佳拍攝、最佳造型設計及網絡人氣大獎等。主辦單位將會邀請不同界別的

嘉賓為各作品進行評分。各隊評分紙將會於比賽後發還給相關團隊。整體評分準則共有六

項，各準則如下： 

A. 抗毒訊息：作品如何表達出「抗毒」的訊息。 

B. 青少年觀點：作品如何表達青少年對毒品的看法。 

C. 製片技巧：作品是否有運用到短片制作技巧及適當的特效等。 

D. 創新元素：作品內容及拍攝方法、以至後期幕後制作等的創新程度。 

E. 工作坊出席情況：團隊成員是否有出席工作坊，及其於工作坊的表現。 

F. 戲劇元素：表演能力、劇情發展所構成的戲劇張力的吸引力。 

2.2 網絡人氣大獎則只按路德會青欣中心 Facebook 專頁中，各參賽短片的讚好人數而定。 

3 參賽規則 

3.1 每支隊伍只可提交一份作品。每校／團體可有多於一隊參加，惟每位參賽者只能參與一隊。 

3.2 除片頭片尾部份外，參賽作品中，不得含有真實校名／校章／校徽內容，以免讓人誤會學校

與毒品問題有所牽連。 

3.3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。如發現入選作品的任何部份有抄襲他人作品之嫌，或盜用他人的

版權，即時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3.4 主辦單位有權把參賽作品及文章應用在各種宣傳、展覧、錄製、出版或委託出版，參賽隊伍

不會因此獲得稿費／酬金。 

3.5 比賽結果以大會評審團的決定為準。 

3.6 如有任何延遲遞交作品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有關隊伍參賽資格。 

4 免責條款 

4.1 任何不符合規定的參賽作品，將不獲評審委員會評審。 

4.2 參賽隊伍敬請注意任何與音樂、圖像或其他媒體的版權問題。任何有關版權之法律問題將由

該參賽隊伍自行負責。 

4.3 主辦單位保留中止比賽、修改本章程，以及取消行為不當之參賽隊伍的比賽資格的權利。 


